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总支[2015]6号

关于印发《温州大学教师教育学院
教师课堂讲课“八不”规范》的通知
各支部，各科室（系、中心）
为贯彻落实上级有关师德师风建设要求，进一步落实《温州大学关于印发进一步加强师德师风建设配套制度的通知》（温大党委〔2015〕25号）的精神，加强学院师德师风建设，激励学院广大教师，以高尚人格和渊博学识教育感染学生，以培养“博、爱、雅、艺”师范气质的优秀师范人才为己任，争做“要有理想信念、要有道德情操、要有扎实学识、要有仁爱之心”的人民教师，努力造就一支具有崇高职业理想、高尚职业道德和精湛业务能力的学院教师队伍。经研究，特制定《学院教师课堂讲课“八不”规范》，请遵照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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温州大学教师教育学院教师课堂讲课“八不”规范
一、不讲违背国家法律法规的话；
二、不讲违背党的信仰宗旨的话；
三、不宣传迷信邪教思想；
四、不宣传黄、赌、毒和暴力；
五、不传教；
六、不讲伤害学生人格、自尊的话；
七、不传播虚假信息、小道消息；
八、不宣泄个人情绪，进行人身攻击；
